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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于 2019年 3月 4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2019年 3月 1日，公司证券部

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振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

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

告》）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1,572,313,205.53 元，比年初减少



 

 

39.91%；负债总额 1,177,835,472.08 元，比年初减少 59.48%；所有者权益

394,477,733.45 元，比年初增加 235.7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0,996,380.99 元，比年初增加 251.96%。 

2018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27,270,676.9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2%；利润总额 283,774,073.20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8.84%；净利润

260,567,198.97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0.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7,071,931.0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3.50%。 

六、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67,071,931.09 元。因尚有未弥补亏损，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8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247,183,764.11 元。董事会提议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七、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审计 

工作报告》；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与山西焦煤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内容详见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支付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范意见》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支付独立董事每人每年2.8万元人民币（含税）的薪酬。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聘请的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遵照独立、客观、公正

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圆满地完成了公司2018

年度的审计工作。审计委员会提请董事会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

70万元/年，公司不承担其差旅费和其它费用。 

十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十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

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部控制管理办

法修订案》） 

十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

制评价办法>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部控制评价办

法修订案》） 

十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振山、张国红回避表决；（内容详见同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振山、张国红回避表决；（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十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十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第十七项至第十九项议案内容

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主要股东提名黄振山、张国红、狄永

红、郭向东、高翔林、张平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

前已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第八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振山先生：1967年出生，在职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成本科副科长，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成本科科长、部长，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山西焦煤对外合作部常务副部长，山西焦煤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公司董事长、总会计师、

党委副书记。 

黄振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在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张国红先生：1970年出生，本科，工程师。曾任运城盐化局第十二厂七镁车

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厂长，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经理助理兼第八厂厂长，四

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衡阳南风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委委员。 

张国红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在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狄永红先生：1961年出生，本科。曾任运城盐化局日化厂副厂长、常务副厂

长，公司日化分公司经理、日化工作部部长、日化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狄永红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向东先生：1967年出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公司第八厂车间

副主任、产品制造部副经理、化工工作部副经理，江苏南风元明粉公司生产技术

部总监，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

公司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郭向东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高翔林先生：1963年出生，在职硕士研究生。曾任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

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高翔林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平江先生：196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3507

工厂会计主管，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公司股东

代表监事。现任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公司董事。 

张平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西安高科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二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李玉敏、赵利新、李

俊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前已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第八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玉敏先生：1958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会计学教授。曾任山西通宝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美锦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漳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李玉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利新先生：1967年出生，财政专业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百圆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

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香港常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格林大华期

货经纪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

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赵利新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俊鹏先生：1972年出生，法学硕士，中级律师。曾任山西三晋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北京民星律师事务所太原分所副主任，山西佳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山

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工会

主席。现任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公司独立董事。 

李俊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十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二十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独立董事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第十五项、第十六项、第二十项和

第二十一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

独立意见》。 

本次会议第一项、第四项至第六项、第十项至第十二项、第十五项至第二十

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股东大会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

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三月五日 

 


